附件1
惠州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管理规范
第1条  为推动学生志愿服务事业发展，规范学生志愿服务活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形成良好的志愿服务氛围，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根据《广东省志愿服务条例》、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印发的《“i志愿”系统志愿服务活动发布规范（试行）》、《“i志愿”系统志愿服务活动及时长记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实行）》等有关的法律法规与规范文件，并结合我校工作实际，以此管理规范协助本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
第2条  规范仅适用于获得校级立项的“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且项目团队成员需在广东省志愿者服务平台“i志愿”注册成为注册志愿者，不以获得报酬为目的，以自身知识、技能等资源，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自愿、无偿服务社会和帮助他人。
第3条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志愿服务时间，是指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实际付出的时间，不包括往返交通时间、活动筹备策划时间和培训时间，以及活动前后的准备、总结的其他时间。志愿者志愿服务时长以0.5小时为最小计数单位，每位志愿者每日志愿服务时长不超过8小时。社会实践团队的志愿服务时长申请认定总时长不超过40小时/人。
第4条  学生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平等、无偿、诚实信用、不影响自身学业的原则。学生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活动应当受社会尊重，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5条  “三下乡”团队的学生志愿者享有以下权利：
（1） 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须条件和必要保障；
（2） 获得从事学生志愿服务所需的培训；
（3） 对志愿服务时长的认定提出异议；
（4） 参与我校志愿服务表彰相关奖项评选；
（5）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志愿服务组织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6条  学生志愿者履行以下义务：
（1） 履行志愿服务承诺；
（2） 接受志愿服务培训和专业督导；
（3） 自觉维护团组织、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的形象；
（4） 不得向志愿服务对象收取或者变相收取报酬；
（5） 不得以志愿者身份从事任何以营利为目的或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
（6） 不得泄露在志愿服务活动中获悉的服务对象的个人隐私、秘密和其他依法受保护的信息；
（7） 因故中止、终止志愿服务活动的，及时告知团队负责人及志愿服务对象；
（8）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志愿服务组织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7条  实践活动结束后的七天内，实践团负责人未填写志愿服务活动时长申报表，及提交实践单位证明等各类可供佐证的材料，惠州学院青年志愿者联合会有“拒绝录入该时长”的权利。
第8条  各实践团队不得安排学生志愿者从事高风险志愿服务活动。
第九条 各实践团队需要保障志愿者的合法权益，监督志愿者义务的履行，做好志愿活动的考勤和志愿者的管理。
第十条 若实践团队的志愿服务活动记录与实际不符（或与志愿服务无关的）并经查证属实的，该活动记录与实际不符部分（包括服务时数等）不予认证。
第十一条 志愿服务时长违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1） 参与违规活动时所产生的服务时长；
（2） 未参加某项志愿服务活动，以其他方式获得了该活动的志愿服务时长；
（3） 参与某项志愿服务活动，所获得的服务时长记录超过实际服务时长；
（4） 获取由其他人顶替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产生的时长记录；
（5） 以其他违规方式获得的志愿服务时长。
第十二条 本条例由惠州学院青年志愿者联合会负责制订、解释及修订，共青团惠州学院委员会监督并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和修改。
第十三条 本《管理条例》的最终解释权归共青团惠州学院委员会所有，于2022年6月15日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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